
　　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吸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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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高密度区域的层见叠出，城市高密度发展引发犯罪高度聚集；城市

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吸引机制亟待揭示。对此，可以城市密度定义犯罪引力，围绕城

市变量与犯罪密度展开相关性分析。在制图验证犯罪热点分布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的

基础上，以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筛选出影响犯罪发生、分布的城市变

量，建立犯罪引力模型，揭示城市高密度区域对犯罪的空间吸引、附随吸引、综合

吸引、对冲吸引等机制。犯罪吸引机制研究构成了城市犯罪学 “芝加哥范式”的当

代演进，实现了 “犯罪场”理论微观与宏观视角的一体化，勾勒出城市犯罪学的知

识谱系；并且，从 “迂回治理”的治理技术革新、储备型刑事政策的理念更新、技

术治理的模式翻新等多个方面，为犯罪预测、预警、预防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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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我国各区域的首位级城市及经济
发达城镇扩张态势明显，城市高密度区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连片分布、高度复杂、空间

品质有待提升的高密度空间，容纳了大量人口涌入并引致犯罪聚集。这种状况加剧了城市

安全的脆弱性，放大了社会安全及国民安全风险。“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１〕社

会治理创新需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犯罪预测、预警、预防也离不开

对城市运行规律及 “城市吸引犯罪”内在机制的探究。

一、以城市密度定义犯罪引力

　　自芝加哥犯罪学派的罗伯特·帕克提出 “犯罪是城市的问题”〔２〕这一论断以来，“城

市吸引犯罪”成为犯罪学的经典议题。学者们研讨了城市微观环境、社区特征、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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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认知等因素对犯罪的影响。然而，城市高密度空间对犯罪发生、分布的影响却较少受

到关注，尤其缺乏对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之间关系的系统专论。正如 “城市引力模型”〔３〕

所强调的，城市引力与城市密度存在天然联系，城市引力外化为城市高密度区域对低密度

区域的虹吸效应。作为影响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底层规律，城市引力也包含城市的犯罪引力。

鉴于城市犯罪学重视犯罪聚集现象背后的空间格局而非现象本身，故探究城市高密度区域

的犯罪引力离不开城市犯罪学的研究视角，离不开对城市密度和空间结构的思考。

　　城市密度是指各种城市变量在单位面积地表空间中的数量或比例。“城市密度、布局和
形态共同构成城市空间结构”。〔４〕城市是由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居住形式、建筑形态、设

施布局、道路网络等要素，在空间中镶嵌组合而成的有机体。各种城市变量以一定比例和

不同镶嵌方式组合成特定空间结构，不同空间结构塑造了不同的日常活动，衍生出迥异的

犯罪机会。城市的物理环境条件和空间特性影响着犯罪的发生；〔５〕犯罪狩猎行为、微观高

危环境、居民日常活动、各种社区特征、甚至犯罪治理活动，均离不开城市空间镶嵌组合

结构的整体性制约、规律性影响和基础性限制。可以说，城市空间结构是制约犯罪引力的

场域性变数和影响犯罪选择的过滤器。从 “城市密度—空间结构”视角探究犯罪引力具有

必要性及可行性：

　　首先，城市高密度区域的广泛出现，为以城市密度定义犯罪引力，提供了充分的现实
理由。伴随着城镇化浪潮，形成了连片分布、结构紧凑、功能复合、高度复杂的城市高密

度区域。其中，各种用地类型高度混合，人口密度大且流动性强，经济社会活动活跃，建

筑物、道路、商业网点高度集中，新建商品房、老旧开放式楼宇、城中及城边农民房犬牙

交错。这种状况加剧了城市安全的脆弱性，放大了社会安全风险，导致 “城市如同磁场吸

引了大量的犯罪”。〔６〕对此，可以城市密度定义犯罪引力，将对高密度空间镶嵌组合结构

的把握转换为对不同城市变量密度的空间计量，以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析，回

应城市高密度区域社会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为犯罪治理更新升级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尊重、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是以城市密度定义犯罪引力并采取治理措施的政策
依据。２０１５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提 “紧凑城市”理念，〔７〕高密度、多元化、道路网络全

覆盖、土地混合利用、系统性规划构成了城市空间增长的几项基本原则。为保障城市高密度安

全发展，犯罪治理应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不能脱离空间结构特征孤立看待城市与犯罪的关系。

　　最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的犯罪制图技术，为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
析、犯罪引力测量提供了科学方法。ＧＩＳ构成了处理犯罪空间数据、制作犯罪地图的基础工
具。“犯罪制图是从空间维度思考犯罪问题最直接的应用领域，伴随 ＧＩＳ技术的不断提升，
其应用领域逐渐朝向复杂化和整合性发展。”〔８〕在犯罪地图中，“犯罪热点不过是犯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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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值区域”，〔９〕犯罪密度、城市密度等关键词构成了探索犯罪引力的新坐标。

二、犯罪吸引机制的分析思路

　　 （一）“城市吸引犯罪”的理论梳理

　　从分析框架看，既有研究以概率思维把握犯罪引力，基于城市变量与犯罪的相关性分
析，研讨微观环境、商业网点、土地利用、道路网络、社区及人口特征等因素对犯罪的影

响。如城市公共空间与青少年犯罪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１０〕从城市建筑、土地使用、道路

网络角度，解释少年罪犯出行模式的变化；〔１１〕社区特征 （失业、收入不平等）对财产犯罪

有显著影响；〔１２〕人口密度、总迁移率与盗窃有显著正相关关系；〔１３〕商业和居住用地的混合

增加了盗窃风险，较高的入室盗窃率与收入水平较低、距市区距离较近、公寓容积率较高有

关；〔１４〕商业区的空间破败地点和商业活动节点易发生汽车盗窃；〔１５〕在欧美国家犯罪实质性

减少的背景下，商业场所对犯罪仍有较强吸引力。〔１６〕上述相关性分析奠定了 “城市与犯

罪”的研究框架，为城市变量的筛选提供了参考。

　　从分析方法看，关于描述性统计，伊藤滋对日本城市各类空间的犯罪统计及环境分析
堪称经典，〔１７〕该研究对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回归分析，一般将犯罪设

为因变量，将城市因素设为自变量，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回归模型。如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分析人口及土地利用特征对暴力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１８〕以空间回归模型考察人口密度对

犯罪的影响；〔１９〕以分层线性模型测量道路网络与入室盗窃的相关性；〔２０〕以分组轨迹模型验

证犯罪热点与冷点的空间稳定性；〔２１〕以空间负二项回归模型把握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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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与扒窃的关系。〔２２〕对于犯罪制图，以犯罪地图探测犯罪热点是国际上颇为流行的研究方

法，我国学者作了跟进研究。如不同经济功能区呈现不同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集聚状况，中心

商业区、批发市场等易发生扒窃、砸撬汽车、拎包类案件；〔２３〕扒窃案件高发于商业街；〔２４〕

酒吧与寻衅滋事案件存在较强的相关性。〔２５〕

　　从理论的发展看，既有研究推动 “日常活动”理论向微观空间层次延伸。学者们以往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考察日常活动变量与犯罪的相关性。宏观方法多测量宏观经济社会结构

等代理变量，难以直接度量日常活动，而只能间接验证 “日常活动”理论。〔２６〕微观分析注

重个人层面的日常活动，但未完全触及日常活动的空间特性，忽略了 “地点层面”的日常活

动。〔２７〕舍曼等人提出介于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的 “微观空间层次”，〔２８〕旨在凸显犯罪的空间

聚集性，在热点区域探索影响犯罪的日常活动变量。“日常活动”理论向微观空间层次的延

伸，显示出空间计量方法在犯罪引力分析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从应对策略看，基于上述研究，理论界及实务部门提出了防卫空间、通过环境设计预
防犯罪 （ＣＰＴＥＤ）、商业区改善计划 （ＢＩＤ）、情境预防等环境预防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在美国费城实施 ＢＩＤ计划的商业区，财产犯罪率明显低于未实施该计划的商业
区。〔２９〕环境预防应对策略的成功，昭示着犯罪吸引机制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二）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１．嵌入城市高密度区域的本土化探索不足
　　国内既有研究偏重于对国外犯罪学理论的述评，理论思辨、经验描述、推测分析、意
见表达的色彩浓厚，源自实证分析的理论探索相对滞后。以往的相关研讨多依托国外城市

展开，少有立足于我国城市高密度区域的实证研究。实际上，中外城市的空间结构差异较

大，国内城市高密度区域的总体数量、空间规模、人口密度、聚集程度、形成速度，在整

体上也远大于西方国家。“美国城市建成区标准是核心区 ３８６人／平方千米、总人口达到 ５
万的地区就是 ‘城市化地区’。而２０１５年北京建成区的密度是２．３８（万人／平方千米）。”〔３０〕

可见，如果脱离针对国内城市区域的系统性实证分析，忽视对城市高密度区域空间结构特

征的关注，就无法理性探索我国城市犯罪的一般规律，无从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提供理

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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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广文等：《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地理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５６页。
参见李业锦、朱红：《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结构及其影响机制———以城市１１０警情为例》，《地理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７６页以下。
参见陈鹏等：《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案件高发区分析及防控对策》，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年第 １０期，
第１２５３页。
参见陈晓济、胡婵婧：《酒吧地理分布与寻衅滋事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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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成：《新标准必须严格控制居住密度》，《中国城市报》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日第２３版。



　　２．城市变量的筛选亟待优化
　　在定量社会科学范式下，建立解释犯罪引力的模型离不开对城市变量的筛选，而以往
的研究在筛选商业、人口等自变量时存在一定问题。尽管商业吸引盗窃成为通识性观点，

但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业因素作为整体性变量来使用，没有对商业自变量作进一步细分，在

统计上陷入以全概偏的 “区群谬误”，〔３１〕导致对商业吸引盗窃的具体机制缺乏精确阐述。

在因变量的设计上，没有将盗窃犯罪作进一步分类 （如日盗和夜盗、入室盗窃和街面扒窃

等），导致哪类商业因素与何种盗窃案件存在何种具体的相关性尚不明确。

　　另外，某些城市变量亟待整合。以往的研究研讨了人口密度、道路网络与犯罪的关系，
但没有将人口密度与道路因素整合起来。道路是城市发展的轴线，人口依靠道路流动，城

市商业区的人口密度与道路网络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建模时无法单独使用。从统计

上看，人口密度与道路网络在回归分析中呈现出极强的共线性，分成两个自变量使用会严

重影响统计的科学性；如将两个自变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性自变量，则更为适宜。此外，既

有研究虽关注到某些变量 （如酒吧、小旅店等商业场所或社区特征）的具体影响，但并未

将数量更多、种类更全的城市变量置于同一模型中进行系统性分析与综合性考量。

　　３．地理单位的层级偏大
　　城市地理单位按面积从大到小可分为 “城市—街道—社区—网格或路段”。国内的研究

多选择 “街道”这一中观单位。例如，有研究以街道为地理单位，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检测

出商业用地比例与机动车盗窃、入室盗窃没有显著相关性；〔３２〕有研究以街道为地理单位，

虽然通过犯罪制图探测到犯罪热点，却忽视了对商业区与犯罪的相关性作深入探索。〔３３〕上述研

究之所以得出商业与盗窃无相关性的结论或者忽略了对这一相关性的考察，有可能是因为

研究者使用的地理单位尺度偏大，从而影响到统计的科学性。

　　从城市空间结构看，城市由各个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由局部组合为整体、由微观决定宏
观。“社会治理是精细的艺术……划出小治理单元，根据小单元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把社会治理精准延伸到每个角落，让小单元治理新模式支撑起精细化治理大格局”。〔３４〕

根据犯罪地图，犯罪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某些犯罪热点周边毗邻犯罪冷点。只从街

道的中观尺度进行犯罪空间分析过于粗放，还应潜入网格、路段等微观层面探究城市的犯罪

引力。

　　 （三）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前述反思，犯罪引力研究应植根于城市高密度区域、潜入城市微观，开展城市密
度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析。在相关性分析中，将犯罪制图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筛选

及优化城市变量，设计犯罪引力模型，探索城市高密度区域吸引犯罪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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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偏概全相反，区群谬误是以全概偏。如果仅基于群体的统计数据就对其下属的个体性质作出推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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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大千、宋伟、修春亮：《长春市 “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 《地理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１１期，第
１３４７页以下。
参见钟海东、吴健平、余柏蒗、王占宏：《基于 ＧＩＳ的上海市犯罪空间特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蔡长春、李蒙：《遵循社会运行规律，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日第２版。



　　第一，相关性分析的逻辑线索。关于这一点，可遵循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

逻辑，把握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之间的关系。对于 “是什么”，需验证犯罪热点是否主要分布

于城市高密度区域。这是犯罪引力研究的前提假设。对于 “为什么”，需探究哪些城市变量在

何种程度上吸引犯罪，有哪些具体的犯罪吸引机制，是否存在一般性的犯罪引力模型。对于

“怎么办”，需考察如何利用犯罪吸引机制助力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预测、预警、预防创新。

　　第二，相关性分析的变量筛选。城市是各种城市变量水乳交融的综合有机体，城市高密度
区域对犯罪的吸引亦是特定空间镶嵌组合模式的综合吸引。本研究以网格为地理单位，以商业

网点数量 （商业总体变量）、宾馆数量、餐饮类网点数量、沿街店铺类网点数量、休闲娱乐类

网点数量、社区警务室数量、住宅是否属于老旧楼宇小区、小区容积率、公交站点加权值、小

区是否封闭管理、医疗机构数量、学校数量、道路整合度等因素在各个网格中的密度值为回

归分析的自变量，以盗窃犯罪 （犯罪总体变量）、入室盗窃、扒窃、沿街店铺盗窃、盗窃机

动车内财物或自行车、电动车、日盗及夜盗在各个网格中的密度值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第三，相关性分析的方法整合。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析主要依靠 “犯罪制

图 ＋回归分析”与 “逐步回归 ＋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整合而实现。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探测
犯罪热点的空间分布，验证热点是否位于城市高密度区域；而后，以回归分析把握哪些城

市变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犯罪的发生及分布。犯罪制图与回归分析的集成运用，是相关性

分析的基本进路，而回归分析则具体通过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两个步骤实现。逐步回

归分析 “致力于逐个引入显著性变量，同时剔除不显著性变量，以期获得最优的回归模

型”。〔３５〕逐步回归属于整体回归分析，对空间异质性考虑不足，故需进一步引入地理加权

回归这种局部回归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探索空间非稳定性为基础，利用子样本数据

进行局部系数估计，模型的参数可随着空间变化。”〔３６〕因为充分考虑到各种城市变量在不

同网格中的空间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能对逐步回归分析形成有益补充。

三、犯罪聚集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的验证

　　对城市密度与犯罪密度的空间关系的探索，是一个从犯罪地图出发由浅入深、抽丝剥

茧的过程。犯罪聚集于城市高密度区域，预示着城市可能存在犯罪引力。这是设计犯罪引

力模型的前提。对于犯罪聚集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的验证，可分为两个问题：犯罪热点 （犯

罪密度高值区域）是否分布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犯罪密度越高，城市密度是否也越高；在

城市高密度区域，是否存在城市密度较高而犯罪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

　　研究者选择 Ｚ省 Ｈ市 Ｓ区为研究区，进行犯罪制图验证及回归分析。Ｈ市系我国新一
线城市，Ｓ区为 Ｈ市的首位区域、中心城区、商贸旅游中心、单位 ＧＤＰ最高的城区，也是
人口稠密、〔３７〕市政建设成熟、公共服务发达的老城区。Ｓ区属于典型的特大城市高密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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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士兵、严研：《逐步回归分析法及其应用》，《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７年第１４期，第３５页。
［美］ＫａｎｇｔｓｕｎｇＣｈａｎｇ：《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第７版）》，陈健飞、连莲译，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４５０页。
Ｓ区面积１８．１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３５万人。Ｓ区内有中国最为著名的５Ａ级风景区，如果算上大量旅游人口，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超过２万人。



域。本研究选择盗窃犯罪为研究对象，理由有二：其一，盗窃案件的绝对数和比例在法院一

审和公安刑事立案阶段均排名第一，盗窃犯罪的治理绩效与犯罪拐点的形成可谓息息相关。其

二，从经验上看，盗窃与商业、人口因素的关系甚密，该类犯罪易受城市空间环境的影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Ｓ区盗窃犯罪的总量为１６０１起。根据刑事起诉书的描述，将犯罪地点
标识于犯罪地图。前期研究发现，犯罪在 Ｓ区呈现聚集分布，犯罪热点具有显著的稳定
性。〔３８〕因此，可对犯罪密度分级分区制图，从研究区选取犯罪密度最高的两个面积约为

１０％的区域，分设为一级和二级犯罪热点；这两个热点共同构成 Ｓ区的犯罪高密度区域
（图１）。犯罪制图发现，研究区面积９．７％的一级犯罪热点涵盖了全部犯罪的５６．８％；研究
区面积１０．６％的二级犯罪热点涵盖了全部犯罪的２３．５％；将两级热点合并后，研究区面积
２０．３％的犯罪热点涵盖了全部犯罪的８０．３％。

图１　犯罪密度分级地图

　　对一级犯罪热点与其他区域、一级 ＋二级犯罪热点与其他区域进行城市密度比较分析
（表１），对比商业网点密度 （个／平方千米）、人口密度 （评估值）、到 ＣＢＤ（标志性建筑
物）的平均距离 （千米）、道路整合度、公交站点密度 （个／平方千米）、公交站点加权值、
社区警务室密度 （个／平方千米）、小区平均容积率等 ８个城市变量 （变量设定及预处理在

后文详述）。

　　可见，在一级犯罪热点与其他区域、一级 ＋二级犯罪热点与其他区域，上述城市变量
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表 １的结论通过卡方检验，两次比较的卡方检验 ｐ值均远小于
０．０５。一级犯罪热点中商业网点数量占 Ｓ区总量的３５．５％，商业网点密度为其他区域的５．１
倍；研究区面积２０．３％的犯罪热点区域的商业网点数量占 Ｓ区总量的５５．５％，商业网点密
度为其他区域的 ４．９倍。一级犯罪热点在商业密度、人口密度、公交站点密度等方面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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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参见单勇：《基于热点稳定性的犯罪空间分布规律再认识》，《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２页。



表１　犯罪热点与其他区域的城市密度对比

商业网点

密度

人口

密度

到 ＣＢＤ的

平均距离

道路

整合度

公交站点

密度

公交站点

加权值

社区警务室

密度

小区平均

容积率

犯罪热点

区域（９．７％）
６９１．９８ ４．２５ ０．３８６ ０．１８ １５．５２ １９．３３ ３．３９５ １．９７

其他区域

（９０．３％）
１３５．４６ ３．６１ １．６７ ０．１６ ７．３３ ５．９１ ２．５９６ ２．１９

犯罪热点

区域（２０．３％）
５１９．２０ ４．１０ ０．５６ ０．１８ １４．０９ ８．５０ ３．６４ ２．１５

其他区域

（７９．７％）
１０５．８０ ３．６０ １．８１ ０．１６ ６．５９ ５．４０ ２．４３ ２．１２

于一级 ＋二级犯罪热点区域，更远高于其他区域。此外，ＣＢＤ是判断城市密度的重要标志，
本研究将 Ｓ区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业综合体等１０个地标性建筑物设为 ＣＢＤ。其
中，一级犯罪热点中各网格到最近邻 ＣＢＤ的平均距离更短；一级犯罪热点有 ７个 ＣＢＤ，二
级犯罪热点有１个，其他研究区面积７９．７％的区域仅有２个。
　　由以上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犯罪热点区域是城市的高密度区域，犯罪密度越高的
区域，城市密度也越高。但是，不能笼统地说城市密度高必然意味着犯罪密度高。图１显
示，仍然存在较大面积的城市密度较高而犯罪密度较低的区域。〔３９〕因此，只能说犯罪热点分

布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犯罪密度越高，城市密度越高；反之，城市密度高，犯罪密度未必高。

　　总之，犯罪聚集于城市高密度区域构成了探究犯罪吸引机制的前提假设，有必要进一
步使用回归模型对何种城市变量在什么程度上吸引犯罪进行量化分析，并讨论是否存在一

般性的犯罪引力模型。

四、犯罪引力模型的构建

　　犯罪引力模型是以数理逻辑表达，揭示 “城市吸引犯罪”之普遍法则的系统性定量分

析框架。这需要以犯罪密度为因变量、以城市因素为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和地理加权回

归分析，筛选出对犯罪密度贡献率较高的城市变量，进而从城市变量吸引犯罪的具体机制

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犯罪引力模型。

　　 （一）数据的收集及预处理

　　将研究区划分为１８５个面积均等的网格 （单个网格面积为０．１２１３ｋｍ２），以 １８５个网格
为样本，在地图上标识出犯罪地点和城市变量的准确位置，分网格统计因变量、自变量的

具体数值，为回归分析准备数据。

　　１．因变量的收集及预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将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犯罪数量这一面板数据叠加且分置于 １８５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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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将研究区面积２０％的城市高密度区域 （以商业网点密度和人口密度为主要判断标准）与研究区面积７９．７％的
低犯罪密度区域进行重叠处理，重叠部分即为城市密度较高而犯罪密度较低的区域。



样本中所测算出的犯罪密度 （面板数据的截面化处理），每个网格中的犯罪密度值所表征的

是犯罪空间分布特征值。前期研究曾验证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５６．２％的犯罪稳定地聚集分布
在研究区１０％的路段上、５２．１％的犯罪稳定地聚集分布在研究区 １０．５％的网格中。〔４０〕可
见，犯罪密度的空间分布在时间纵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本研究专注于城市密度与犯罪

密度的相关性，将犯罪密度的时段数据叠加在一起使用，还能解决偶然因素引起的扰动误

差，从而凸显城市变量对犯罪的吸引。

　　犯罪密度中的犯罪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Ｓ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全部盗窃案件，共计１６０１起
（历年数量：１１８、２５７、２２０、２９６、２９０、２４８、１７２）。根据手段及对象的不同，将犯罪细分为
入室盗窃 （３４６）、街面扒窃 （２０１）、沿街店铺盗窃 （８５４）、盗窃机动车内财物或盗窃自行
车、电动车 （２００），分别简称为 Ａ、Ｂ、Ｃ、Ｄ四类。这些案件中，日盗案件 （８∶００—１８∶００）
６９０起，夜盗案件 （１８∶００—次日８∶００）７７０起；两类总和略少于全部案件量，原因是少量
案件缺少时间记录及某些案件系连续犯 （既有日盗也有夜盗），故仅对时间记录清晰的案件

进行日盗和夜盗的划分。回归分析分别以全部盗窃、Ａ、Ｂ、Ｃ、Ｄ类盗窃、日盗及夜盗在各
个网格中的密度值为因变量，这有助于精准把握城市变量对不同类型盗窃的吸引机制。

　　２．自变量的收集及预处理
　　本研究以２０１５年各类城市变量的截面数据表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城市变量。之所以如
此处理是因为研究区属于非常成熟的城市核心建成区，城市规划没有发生较大变更，多数

城市变量特征值的稳定性居于主流。依据纵向时间上的变化程度，各类城市变量可分为两

类：一是相对稳定的城市变量，如道路、医院、学校、社区警务室、住宅是否属于老旧楼

宇小区、小区是否封闭管理、小区容积率、ＣＢＤ等因素，这些设施及客观因素一旦形成就
基本不会改变。二是发生了一定变化的城市变量，如人口密度、各类商业网点等因素。本

研究始于２０１４年，反映人口密度的百度地图热力图一般只能呈现实时动态，由于技术等各
方面的限制，目前尚难以取得历年相关数据，故在人口密度变量的采集上存在一定局限。

通过对部分变量的抽样调查发现，商业网点变量的稳定性居于主流、变动性或不确定性居

于支流的判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证据支持。〔４１〕

　　总之，作为因变量的犯罪密度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作为自变量的城
市因素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以 ２０１５年各类城市变量的截面数据表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的城
市变量，并与犯罪密度进行回归分析，亦不失其合理性和研究价值。实际上，在建模分析

中无法穷尽全部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有时因客观原因无法对预设的每一个变量都进行精准

采集，此时用其他替代变量表征预设的原有变量亦是惯常做法。

　　作为自变量的城市变量也是分置于各个网格中的密度值。这些城市变量包括：Ｘ１商业
网点数量 （是 Ｘ２－Ｘ５的总体变量，Ｘ１与 Ｘ２－Ｘ５在回归分析中不并列考虑）；Ｘ２宾馆数量；
Ｘ３餐饮类商业网点数量；Ｘ４沿街店铺类商业网点数量；Ｘ５休闲娱乐类商业网点数量；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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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参见前引 〔３８〕，单勇文，第１２０页以下。
借助５％的抽样分析，各类商业网点变量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呈现出稳定分布、不明确 （未能查明）、发生变动

的比例分别为：宾馆 （８４％、１２．６％、３．４％），农贸市场 （８２．８％、１３．８％、３．４％），大型商场及超市
（７６．８％、２１．１％、２．１％），餐饮类商业网点 （５７．５％、２８．８％、１３．７％），休闲娱乐类商业网点 （３６．１％、
３２．４％、３１．５％），沿街店铺类商业网点 （６６．４％、２２．２％、１１．４％）。可见，在时间纵向上，主要商业网
点变量的稳定性居于主流，仅少数变量有较强的变动性。



社区警务室数量；Ｘ７住宅是否属于老旧楼宇小区；〔４２〕Ｘ８小区容积率；Ｘ９公交站点加权值
（按照站点中公交线路的数量进行加权处理）；Ｘ１０小区是否封闭管理；〔４３〕Ｘ１１医疗机构数量；
Ｘ１２学校数量；Ｘ１３道路整合度；Ｘ１４网吧电玩酒吧 ＫＴＶ（休闲娱乐类的特色商业网点）；Ｘ１５
农贸市场 （店铺类的具体一类）；Ｘ１６大型商贸市场及大型超市 （店铺类的具体一类）；Ｘ１７
平均人口密度与到 ＣＢＤ的距离的合成指标。其中，Ｘ１４、Ｘ１５、Ｘ１６系子变量，因自变量之间
存在包含关系，Ｘ５和 Ｘ１４，Ｘ４和 Ｘ１５、Ｘ１６，在逐步回归中不并列考虑。
　　Ｘ１３道路整合度变量综合考虑了道路的连接性 （某个地点向其他位置的空间可渗透性）、

集成度 （反映局部空间集聚出行人流的能力）、平均深度值 （反映从某一地点到其他地点的

便捷性）。该变量以道路的可渗透性为中心，是量化道路网络因素的常见指标。〔４４〕

　　关于 Ｘ１７平均人口密度与到 ＣＢＤ的距离的合成指标，“到 ＣＢＤ的距离”是每个网格的犯
罪密度中心点 （如网格内没有犯罪，则为网格的空间中心点）到最近邻 ＣＢＤ的距离；“平
均人口密度”是利用百度地图热力图的密度等级估值，〔４５〕这是基于百度地图反映出的人口

空间分布大数据而形成的城市变量。在大数据时代，利用 ＧＰＳ监测人口密度成为可能，百
度地图 “基于位置的服务”可确定移动用户的地理位置。〔４６〕之所以将这两个指标整合为一

个新变量，是因为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统计发现这两个指标存在高度相关性 （相关系数高达

－０．７９），有必要以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将两个变量合成为一个新变量。借助
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ｐｒｉｎｃｏｍｐ命令进行主成分分析，合并后的新变量主成分能够涵盖 ９０％以上的
信息。因此，将平均人口密度和到 ＣＢＤ的距离的对数整合指标设为 Ｘ１７，关系公式为：Ｘ１７
＝０．８０×平均人口密度 －０．６×到 ＣＢＤ的距离。
　　 （二）城市变量筛选

　　１．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整合
　　逐步回归的基本思想是将变量逐个引入模型，每引入一个变量，就对已入选的变量进
行逐个检验，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以保证所得的解释变量都是最优的。实现逐步回归分

析可利用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ｓｔｐｗｉｓｅ函数命令。逐步回归能筛选出影响犯罪的城市变量，也能把
握这些变量对犯罪密度的影响程度，但不能测定城市变量对犯罪密度在空间分布上的影响。

也就是说，逐步回归不能对城市变量与犯罪密度之间关系的空间异质性作出解释。

　　根据 ＧＩＳ软件的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犯罪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为此，研究者分别以
Ｙ、Ｙａ、Ｙｂ、Ｙｃ、Ｙｄ、Ｙｄａｙ、Ｙｎｉｇｈｔ为因变量，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模型，以城市变
量中子变量以外的１４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 ７次普通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中的 ７个 Ｋｏｅｎ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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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住宅是否属于老旧小区，以２０００年为区分新旧小区的临界点。如果网格中既有新小区也有老小区，需要看哪
种小区的数量更多或占地面积更大，由此确定该网格的住宅特征。

关于小区是否封闭管理，封闭小区取值为０，开放小区取值为１。如果两类小区并存，单位网格内开放小区数
量减去封闭小区数量大于零，则取值为１；小于或等于零，则取值为０。
关于道路整合度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张愚、王建国：《再论 “空间句法”》，《建筑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３５页。
平均人口密度的估值方法如下：第一，根据热力图颜色深浅不同，将人口密度从非常拥挤到非常舒适依次划

分为１０个等级；第二，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根据热力图情况新建点图层，并进行反距离加权插值；第三，对研
究区不同网格的人口密度进行栅格数据统计，形成一天中８—１８时、１８—２３时、２３—次日 ８时等不同时段的
人口密度估值；第四，针对三个时段进行一个星期的统计后取每个时段的平均值，然后对三个时段的估值再

次平均，从而获得平均人口密度估值。

参见甄峰等：《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地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０２页。



（ＢＰ）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０．０５，ＢＰ统计量处于非稳态 （ＢＰ值是存在异方差时描述标准
差可靠性的统计量）。１４个城市变量对犯罪在空间分布上的影响是非稳态的，存在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

　　 “在空间分析中，变量的观测值一般是按照某给定的地理单位为抽样单位得到的，随

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变量间的关系或者结构会发生变化，这种因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引起的

变量间关系或结构的变化称为空间非平稳性。”〔４７〕在城市变量对犯罪的影响处于非稳态的

情况下，有必要引入地理加权回归对逐步回归筛选出的城市变量做进一步的空间分析。地

理加权回归 “通过将空间结构嵌入线性回归模型中，以此探测空间关系的非平稳性”。〔４８〕

在逐步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加权回归，能充分考虑城市变量影响犯罪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

　　２．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的分层运用
　　将数据代入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分获如下具体的逐步回归模型 （表２），且 Ｆ统计量的 Ｐ值均小
于０．０５。自变量对犯罪的影响参见自变量前的系数，系数越大，该变量对犯罪的影响越大。

表２　逐步回归分析一览

因变量 逐步回归公式 Ｒ２^ 结论

全部

盗窃

Ｙ＝－０．０５＋０．１１Ｘ８＋０．１３Ｘ９

＋０．２６Ｘ１６＋０．２３Ｘ１７
０．４４

Ｘ８ （小区容积率）、Ｘ９ （公交站点加权值）、Ｘ１６ （大

型商贸市场及大型超市）、Ｘ１７ （平均人口密度和到

ＣＢＤ的距离的合成指标）在４４％的程度上影响犯罪的

发生及分布。

Ａ类

盗窃

Ｙａ＝－０．０２＋０．２３Ｘ１０＋０．２１Ｘ１３

＋０．２６Ｘ１４＋０．２２Ｘ１７
０．４５

Ｘ１０ （小区是否封闭管理）、Ｘ１３ （道路整合度）、Ｘ１４

（网吧电玩酒吧 ＫＴＶ）、Ｘ１７在 ４５％的程度上影响 Ａ类

盗窃的发生及分布。

Ｂ类

盗窃

Ｙｂ＝－０．０５＋０．２５Ｘ１４＋０．４４Ｘ１６

＋０．２５Ｘ１７
０．４６

Ｘ１４、Ｘ１６、Ｘ１７在４６％的程度上影响 Ｂ类盗窃的发生及

分布。

Ｃ类

盗窃

Ｙｃ＝－０．０４＋０．０８Ｘ１１＋０．１９Ｘ１４

＋０．２２Ｘ１６
０．３５

Ｘ１１ （医疗机构数量）、Ｘ１４、Ｘ１６在 ３５％的程度上影响

Ｃ类盗窃的发生及分布。

Ｂ、Ｃ类

盗窃

Ｙｂｃ＝－０．０４＋０．１０Ｘ９＋０．１５Ｘ１４

＋０．２５Ｘ１６＋０．１８Ｘ１７
０．３９

Ｘ９、Ｘ１４、Ｘ１６、Ｘ１７在 ３９％的程度上影响 Ｂ、Ｃ类盗窃

的发生及分布。

Ｄ类

盗窃

Ｙｄ＝－０．０５－０．２２Ｘ２－０．１７Ｘ６

＋０．３３Ｘ８＋０．０６Ｘ１０

＋０．４９Ｘ１５＋０．２６Ｘ１７

０．４

Ｘ２ （宾馆数量）、Ｘ６ （社区警务室数量）、Ｘ８、Ｘ１０、

Ｘ１５ （农贸市场）、Ｘ１７在 ４０％的程度上影响 Ｄ类盗窃

的发生及分布，Ｘ２、Ｘ６与 Ｄ类盗窃呈负相关关系。

日盗

案件

Ｙｄａｙ＝－０．０３＋０．１７Ｘ３－０．１Ｘ６

＋０．２１Ｘ１６＋０．１７Ｘ１７
０．３９

Ｘ３ （餐饮类商业网点）、Ｘ６、Ｘ１６、Ｘ１７在 ３９％的程度

上影响日盗的发生及分布，Ｘ６与日盗呈负相关关系。

夜盗

案件

Ｙｎｉｇｈｔ＝－０．０４－０．１３Ｘ２＋０．０８Ｘ１１

＋０．１５Ｘ１３＋０．２１Ｘ１４

＋０．１４Ｘ１６＋０．１３Ｘ１７

０．４７
Ｘ２、Ｘ１１、Ｘ１３、Ｘ１４、Ｘ１６、Ｘ１７在 ４７％的程度上影响夜盗

的发生及分布，Ｘ２与夜盗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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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文，“摘要”，第Ⅰ页。



　　逐步回归模型反映出城市变量对各类盗窃的具体吸引情况，这些变量影响各类盗窃的
空间分布趋势则可由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把握。囿于篇幅所限，数据分析表从略，仅制作地

图 （图２）呈现城市变量与犯罪密度的空间关系。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中，将因变量 Ｂ、Ｃ
类合并，仅考虑６次逐步回归分析提取的２６个城市变量。针对这２６个变量进行６次地理加
权回归分析，每个变量均是在考虑全部变量综合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测算，获得 １８个变量具
体影响犯罪密度的空间分布趋势地图；并且，这些变量对犯罪的影响绝大多数为正相关，

正相关变量均有吸引犯罪的作用。图２以网格为单位，城市变量对犯罪影响越大的区域，在
图中显示的颜色越深。之所以将逐步回归分析筛选的２６个变量缩减为１８个，是因为根据空
间自相关检验，有些变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有些变量存在显著的异常值，并非所有影

响犯罪的城市变量均能在局部区域对犯罪形成显著的空间影响。

图２　部分城市变量影响犯罪密度的集成地图

　　总之，回归分析的整合运用不仅能够筛选出影响各类盗窃犯罪的城市变量，建立具体

的犯罪引力模型，还能以地图形式呈现城市变量与犯罪密度的空间关系，为探究一般性的

犯罪引力模型奠定基础。

　　 （三）犯罪吸引机制的提出

　　基于前述分析，城市高密度区域至少存在如下四种具体的犯罪吸引机制：

　　第一，犯罪吸引主要表现为城市变量的空间吸引及客观吸引，但也包含源自人类活动、

心理认知的主观吸引。从性质上看，犯罪吸引主要是一种围绕人地关系的犯罪地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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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空间区位上，犯罪热点在城市高密度区域呈片状、带状分布；犯罪密度与到 ＣＢＤ
的距离之间呈距离衰减规律，越邻近 ＣＢＤ犯罪密度越大。而源自主观吸引的具体犯罪狩猎
过程，则既受个体认识差异、被害人刺激等偶然因素影响，也受犯罪空间分布法则的基

础性制约和规律性影响。犯罪空间分布法则决定了高密度城市的哪片区域属于犯罪热点，

但热点内哪些个体最终实施犯罪则受主观吸引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个体的主观吸引受

制于城市整体的客观吸引，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空间吸引对主观吸引是一种场域性存在。

　　第二，犯罪吸引不是独立吸引，而是附随吸引。犯罪吸引不是孤立存在、单独发生
的城市现象，而是在城市吸引人口、产业、商业汇聚的同时，附随形成的一种空间吸引

现象。高密度区域是城市中各种因素聚集程度最高的空间，其城市引力包含着对犯罪的

吸引力。

　　第三，犯罪吸引不是单一吸引，而是综合吸引。商业、人口、道路、公共设施等因
素对犯罪的吸引，是各种变量在城市空间镶嵌组合结构中共同促成、合力推动的综合吸

引。商业吸引人口，道路网络输送人口，商业网点、公共设施、居民小区情况、人口密

度等因素相互交织于一体，共同决定着城市空间的复杂程度。城市高密度区域的整体布

局和运行有其客观规律，犯罪引力亦受制于城市空间镶嵌组合结构的综合影响。

　　第四，犯罪吸引不是单向吸引，而是对冲吸引。对冲吸引存在两种对冲方式：第一
种是城市变量之间的对冲。相对于商业网点、人口、道路和犯罪的正相关关系，存在着

社区警务室及宾馆 （地点管理者）对夜盗、盗窃自行车、电动车的明显抑制作用，存在

着封闭管理小区对入室盗窃的抑制作用。犯罪吸引是经过各种城市变量对冲之后而形成

的。第二种是城市更新催生犯罪挤出效应，犯罪挤出与犯罪吸引相对冲。城市更新以城

中村及棚户区拆迁、新建封闭小区、道路改造、地铁营建、商业升级、环境美化为内容，

在客观上催生了犯罪挤出效应。犯罪挤出效应是指，因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性改善与系

统性优化，潜在高危人群不再在某区域活动，犯罪热点路段或网格转变为犯罪冷点的现

象。从本质上看，犯罪吸引与犯罪挤出均源自城市更新中城市密度及空间结构的变化。

　　 （四）犯罪引力模型的设计

　　回归分析揭示出城市变量影响犯罪发生及分布的具体机制，证明了城市吸引犯罪是
有规律可循的。犯罪吸引机制研究不仅追求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更注重探索从相关到

因果、从现象到本质、从经验到规律、从个殊到一般的普遍原理。设计犯罪引力模型，

构成了探索一般性犯罪吸引法则的适宜路径。具体来说，可将回归分析筛选出的二十多

种城市变量化繁为简为四类，以此为基础构建模型。

　　第一类，居住安全性变量。这是将社区警务室、小区容积率、小区是否封闭管理等
因素整合为衡量居住安全性的指标，记作 Ｓ。该指标反映了人们在城市中居住和生活的安
全状况；居住安全性指标与犯罪成反比关系，居住安全性越高，犯罪越少。

　　第二类，道路渗透性变量。这是将公交站点加权值、道路整合度等因素作为一类指
标，记作 Ｒ。罪犯出行及犯罪发生离不开道路网络的输送与扩散，道路网络发达和道路渗
透性强是犯罪发生的有利条件，罪犯也容易借此逃逸和隐藏。

　　第三类，商业密度变量。这是把宾馆数量、餐饮类商业网点、酒吧电玩 ＫＴＶ、农贸
市场等因素作为反映商业活动的指标，记作 Ｂ。该指标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基本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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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动方式，犯罪热点汇聚于商业高密度区域，商业密度影响犯罪密度的大小及分布。

　　第四类，人口密度变量。这是把平均人口密度和到 ＣＢＤ的距离设为合成变量，记作
Ｐ。较高的人口密度既是城市高密度区域的重要标志，也是滋生犯罪的土壤。人口密度与
到 ＣＢＤ的距离存在高度相关性，距离 ＣＢＤ越近，人口密度越大。
　　因此，可将犯罪引力模型设定为：Ｃ＝Ｋ１Ｓ＋Ｋ２Ｒ＋Ｋ３Ｂ＋Ｋ４Ｐ＋ε。Ｃ（Ｃｒｉｍｅ）为犯
罪；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代表居住安全性，Ｒ（Ｒｏａｄ）表示道路渗透性，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表征商业
密度，Ｐ（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标识人口密度；Ｋ１、Ｋ２、Ｋ３、Ｋ４表示系数指标，Ｋ可正可负；ε
表示上述因素以外其他影响因素的总和常数。设定控制变量 ε，是因为因变量与自变量的
关系还受其他 “潜变量”的影响；为了控制这些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加入控制变量有助

于接近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

　　总之，犯罪引力模型构成了一种定量社会科学的城市犯罪学研究范式。该模型的提
出既为犯罪引力的观测、解释、预测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犯罪预防策略的制定提供了

理论参考。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是基于城市首位区域作出的，研究结论仅适用于城市

首位区域及类似的核心城区，其对其他类型城市区域的解释力尚待进一步验证。但本研究的

思路、方法及建模过程具有可类推性，对各类城市、城市区域的犯罪引力评估及控制具有借鉴

价值。

五、犯罪吸引机制的理论意义

　　 （一）城市犯罪学 “芝加哥范式”的当代演进

　　自芝加哥犯罪学派系统地研讨城市犯罪问题以来，学者们从多元视角出发围绕犯罪与
城市有机体、具体城市要素、城市化变迁、城市更新等的关系作了深入探究，构筑了独树

一帜的城市犯罪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绵延不断的城镇化进程是影响我

国犯罪现状及走势的重要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城市高密度区域吸引犯罪既是 “城市病”

的典型症状，也构成了解释城市犯罪原因的理论焦点。

　　犯罪吸引机制研究通过发现城市吸引犯罪的空间结构特征，在城市变量与犯罪密度之
间把握犯罪规律，提炼出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创新性的犯罪引力模型，以可证实、证伪、

还原、解释的理论模型探索关于城市社会安全的因果性结论和普遍法则，从而成为解释城

市吸引犯罪机制的重要理论。犯罪引力模型也为首位城市、各城市首位区域的犯罪预警、

预测、预防提供了分析框架。这种研究遵循了芝加哥犯罪学派所开创的城市与犯罪相关性

分析的学术传统，采用了国际犯罪学界惯常使用的空间统计方法，实现了对以往思辨式讨

论、意见性表达等研究模式的反思，从而构成了 “芝加哥范式”的当代演进。

　　 （二）“犯罪场”理论微观与宏观视角的一体化

　　 “犯罪场”理论是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犯罪学理论的标志性成果。该理论强调潜在犯罪
人与犯罪背景因素的结合，犯罪背景包括空间、时间、侵犯对象及社会控制疏漏等因

素。〔４９〕这构成了微观空间环境如何影响犯罪发生的原因分析。随着城市化时代的到来，

“犯罪场”理论也应与时俱进，对接城市犯罪学的知识图谱。罪前情境不仅是微观空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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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还时刻受到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性制约；微观空间环境与犯罪的关系亦离不开城市犯

罪引力的规律性影响。为此，“犯罪场”理论应从微观空间环境向宏观城市结构延伸，实现

微观与宏观视角的一体化。

　　犯罪吸引机制研究重视且拓展了 “犯罪场”中的城市变量，以空间思维突破犯罪个体

原因与社会原因的二元论，推动微观 “犯罪场”分析向中观、宏观城市空间结构延伸。这

种空间层次的提升以城市密度作为定义犯罪引力的基准，将 “犯罪场”嵌入城市空间镶嵌

组合结构，将微观网格的空间计量与中观、宏观的城市结构分析相结合，从单一的空间相

关性走向复杂的空间相关性。复杂的空间相关性分析，既植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视角

和系统思维，又潜入微观网格层面筛选变量、设计样本；通过微观与宏观视角的一体化，

确立 “犯罪场”的量化分析框架，从具体的犯罪吸引机制提炼出一般性的犯罪引力模型，

实现 “犯罪场”理论的新发展。

　　 （三）深化犯罪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前期研究提出犯罪空间分布的犯罪聚集性、热点稳定性及犯罪转移性等特征，〔５０〕但未
将犯罪空间分布规律与城市密度及空间结构联系起来，缺乏城市视野的考量。在对犯罪聚

集性和热点稳定性的认识上，本研究以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引力为研究对象，通过犯罪

吸引机制、犯罪引力模型提高了对城市安全风险的感知度、对城市复杂巨系统的能见度；

以犯罪热点的分级分区，尤其是通过划分出城市密度高而犯罪密度低的区域，缩小城市高

密度区域犯罪治理的范围。根据图２，每种城市变量对犯罪发生及分布的影响都具有空间差
异性，具体城市变量的犯罪引力差异构成了城市高密度区域内犯罪热点分级分区、热点与

冷点并存的原因。

　　在犯罪转移性的解释上，以往的研究虽未否认犯罪转移这一客观现象的存在，但囿于
实证研究的复杂性，监测及解释犯罪转移有较大难度。犯罪引力模型既能为犯罪热点的形

成提供理论依据，也能评估城市变量变化对犯罪引力的影响，为把握犯罪转移的方向及趋

势提供思路。比如，根据前文的研究，８０．３％的犯罪发生于研究区面积 ２０．３％的一级和二
级热点，且热点区域均为城市高密度区域，故犯罪的转移和扩散多趋向于城市高密度区域。

因此，预防犯罪热点转移，首先应考虑与热点毗邻的高密度网格和路段。

　　 （四）勾勒城市犯罪学的知识图谱

　　犯罪吸引机制研究植根于 “城市密度—空间结构”视角，探索城市吸引犯罪的内在规

律，将城市人口特征、空间结构、城市运行规律等城市学理论引入犯罪分析，以城市密度

定义犯罪引力，开展城市变量与犯罪密度的相关性分析，设计犯罪引力模型以探究城市的

犯罪引力，从而推动犯罪学知识体系的更新。这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犯罪学研究。城市犯罪

学是将环境分析和空间计量内置于城市空间场域、内置于 “城市密度—空间结构”分析框

架的理论研讨，是探究城市运行、城市变迁如何影响犯罪发生及分布的理论体系。当从城

市结构及城市运行规律的角度剖析犯罪的发生和分布成为一种独具一格的研究思路，就为

城市犯罪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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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犯罪吸引机制的预测、预警、预防价值

　　 （一）治理技术革新：削弱犯罪引力的 “迂回治理”

　　犯罪治理可分为直接的犯罪治理与迂回的犯罪治理。以往多关注直接针对不法分子或
犯罪行为的打击战术，而在社会治理一盘棋的视野下，犯罪治理活动内嵌于社会治理的总

体框架，很难从社会治理体系中分隔出来，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活动往往兼具或附带预防

犯罪的功能。犯罪吸引机制研究在应用上聚焦于控制、削弱、阻断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

引力，从罪犯 （高危人群）到地点 （高发热点区域），针对吸引犯罪和对冲犯罪引力的城市

变量，开展削弱犯罪引力的 “迂回治理”。

　　一方面，削弱犯罪引力应将控制吸引变量与利用对冲变量相结合。
　　吸引犯罪和对冲犯罪引力的城市变量共存于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空间结构之中，相对于
吸引犯罪的城市变量，城市密度高而犯罪密度低的区域内的对冲变量更具重要意义。“一个

安全和可持续的社区一定有着井井有条的景象，或者至少对来自犯罪或个人侵袭的威胁有

一定的控制能力。”〔５１〕这种控制能力不仅来自警察，还来自城市变量、人类活动变量对犯

罪引力的对冲机制。实际上，单纯控制吸引变量有时很难实现，因为商业网点、人口密度、

道路等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发生结构性改变的；而对冲变量不只包括城市变量，还包

括人的活动、新型防控技术等变量。在犯罪高密度区域，只有综合运用物质性空间防控、

人的防控活动、新型防控技术，催生、促成更多对冲变量，才能有效对冲犯罪引力。如在

高危节点设置 “地点管理者”；在开放式楼宇社区安装智能门禁、实施封闭管理；在人流量

大的商业网点和公共场所开展第三方警务，优化基于视频监控的空中巡逻预防性战术；在

“鼠道”和重要卡口布置人脸识别摄像头；在治安复杂网格适度减弱道路渗透性，以防卫空

间设计提升道路整洁度和改善社区居民的自然监视，清晰标识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

界等。上述环境预防策略的有效性被美国学者在对 １２项循证研究的系统性评估中所验证，
其中以视频监控、地点管理者、预防性巡逻等措施的治理效果尤佳。〔５２〕再如借力城市更新

及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的契机，重塑城市空间形态，推进安全导向的城市更新，系统性地改

善空间镶嵌组合结构，整体性地发挥城市更新的犯罪挤出效应。比如，英国警方与房产建

造商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合作推行 “通过设计确保安全”（ＳｅｃｕｒｅｄＢｙＤｅｓｉｇｎ，ＳＢＤ）计划，以针对
性的房屋设计方案有效预防各类盗窃案件；该计划还被应用于伦敦奥运会场馆的营建。一份为

期１０年的跟踪研究印证，实施 ＳＢＤ计划的街区犯罪率显著低于未实施该计划的街区。〔５３〕

　　当然，城市高密度区域的吸引变量与对冲变量问题甚为复杂，本研究仅是基于首位城区的
空间分析，尚需在异质性较强的区域探究不同类型犯罪吸引与对冲变量的具体种类、作用方

式及干预机制，还需对防控举措的有效性进行跟踪实验。这有待于后续研究继续予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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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削弱犯罪引力应将物质性的空间防控与非物质性的民众参与相结合，探索
基于犯罪地图公开的开放式治理。

　　犯罪的迂回治理重视在物质性的环境预防中引导、发挥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
比如，可借助犯罪引力模型探测出高危节点，围绕该节点划定治安缓冲区，通过制作、公

开缓冲区的犯罪地图，公开犯罪的地点信息及高危节点周边环境中吸引犯罪变量的 “数字

印记”，提高民众对社会安全风险的能见度，保障周边居民和行人的知情权，引导国民趋利

避害、有的放矢地参与犯罪预防，并以地图为依托促进积极的社区活动和有效的群防群治

方案。可以说，犯罪地图在近年来的运用引起了学者和执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就预防犯罪

而言，它代表了当今警务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５４〕

　　从本质上看，迂回治理是一种开放式的治理策略，这种开放式治理在犯罪预防体系中
充当了连接城市客观变量与社区居民主观因素的桥梁和纽带。在全景式监控和数字控制型

社会日臻成型的背景下，犯罪地图的公开以数据共享、数据制衡的形式，打通了社会参与

犯罪治理的信息入口，以可视化、交互式、精准性的方式指引国民安全生活，为大数据、

人工智能时代在犯罪预防中发挥人的自主性提供了实现机制。

　　 （二）理念更新：储备型刑事政策的提出

　　犯罪治理方式的转变源自刑事政策的转型。直接的犯罪治理多为应急型刑事政策的产
物，削弱犯罪引力的迂回治理则是储备型刑事政策的结晶。应急型刑事政策强调打击优先；

储备型刑事政策则基于预测、预警、预防思维，追求长期效益和综合效果，偏重犯罪预防，

强调长期坚持主动式犯罪治理策略。可以说，犯罪吸引机制研究为储备型刑事政策的理念

更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方面，犯罪吸引机制研究有助于商业区、居住区、交通枢纽等类型化城市空间创新
被害预防技术。作为被害预防的基本方略，预警是防控主体对影响违法犯罪的各类因素的

提前警示，主要针对个案或个体。犯罪吸引机制是实施具体预警技术的理论依据，不同的

商业网点、居住社区、交通枢纽等有其特定的犯罪问题，不同的犯罪类型有其特定的吸引

变量与对冲变量，借助犯罪密度地图及犯罪引力模型，可评估特定城市空间的犯罪吸引状

况，从而针对高危热点、特定场景、多发时段、诱发因素，开展以预防性巡逻为代表的地

点警务，提前采取各种威慑与干预措施，消除群众的被害恐惧。地点警务是被害预防的基

本技术。通过对美国多个城市的多项跟踪实验，证明针对高危热点的地点警务不仅能够显

著降低犯罪密度，而且未导致犯罪向外转移。〔５５〕此外，将地点警务与环境预防、视频监控

布置、犯罪地图公开等预防技术相结合，更有助于将不法侵害消弭于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犯罪吸引机制研究有助于城市社会安全治理规划的战略布局。科学有效的犯
罪预防离不开系统的社会安全治理规划，削弱犯罪引力亦是安全治理规划的重要内容。犯

罪吸引机制研究将城市吸引犯罪的一般规律、普遍法则运用于立体化防控，以犯罪吸引机

制预测未来，实现城市高密度区域精准防控的提前布局，为治理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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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式翻新：犯罪的技术治理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社会治理及犯罪治理带来了全新思路及前所
未有的效率。借助全覆盖、多类型、实时监测、海量分布的物联网传感器，整个城市披上

了 “数字皮肤”；〔５６〕通过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ＧＩＳ、ＧＰＳ、视频监控、大数据等技术的深
度融合，犯罪治理主体跨越式地提升了自身对犯罪风险的感知能力；城市计算及人工智能

分析也为犯罪引力探测、犯罪预警、预测、预防提供了大数据分析工具。在这一初步成型

的数据控制型社会里，犯罪的技术治理最值得关注的表现莫过于基于人工智能的犯罪预警、

预测、预防。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治理需要众多前沿学科的集成运用，鉴于人工智能技

术在全面的知识结构、强大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对超级复杂系统的深刻洞察力等方面的巨大

优势，在未来可将人工智能引入城市高密度区域犯罪引力的测算、社会安全治理规划的制

定等领域，而犯罪引力模型及犯罪吸引机制可内化为人工智能分析的 “种子算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ｒ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ａｓ，ｈｅｎｃｅ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ｔｏｃｌｅａｒｕｐｔｈｅｄｏｕｂ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ｓｅｓｕｒｂａ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ｏｅｘ
ｐｌａ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ｒｉｍ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ｉｔｉｅｓ，ｉｔｅｍｐｌｏｙ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
ｒｕｌ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ｕｓｅｓ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ｃｒｉｍ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ｒｉｍｅｈｏｔｐｏｉｎｔｓａｒ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ｏｖｅｒ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ｓｃｒｅｅｎｓ
ｕｒｂａ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ｓａ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ｅｄｇ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ｃａ
ｇ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ｏｒｙ”，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ｅ．Ｉｔ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ｒｅｎｅｗ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ｙｐ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ｙ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ｒｉｍ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ｕｒｂ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５３１·

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吸引机制

〔５６〕 Ｃ．Ｒａｂａｒｉ＆Ｍ．Ｓｔｏｒｐｅｒ，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ｋｉｎｏｆＣｉｔｉｅｓ：Ｕｒｂ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ｅｒｅｄＣｉｔｙ，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８（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７（２０１５）．




